附件1

传染病疫情管理领导小组及专管员职责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负责对全院传染病管理工作进行督导，每月进行对传染病管理工作进行一次检查，根据最新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制度。
2、 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，在上级主管部门指导下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开展工作。
3、 制定疫情报告管理制度、人员职责、报告流程。
4、 协调处理本院疫情报告中遇到的特殊问题。
5、 对疫情报告管理各环节进行督导检查。
6、 对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的部门和个人进行惩处。对在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工作中做出贡献的人员，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
